
经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，下列考生拟录取为我校 2023 年

艺术设计第二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，现予以公示。 

公示时间：2023年 4月 14日—4月 27 日。如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与南京

工程学院研究生处联系。 

联系人：吴老师  联系电话：025-86118105 

联系地址：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道 1号南京工程学院研究生处，邮编：211167。 

 

序号 考生编号 姓名 初试总成绩 复试总成绩 
招生考试 

总成绩 

1 103193320806718 贺晨欢 387 273 81.48 

2 103553280195218 唐雨 
397 

退役加分 
248 80.38 

3 103383210008990 郑雅鑫 391 255 80.24 

4 103383210008334 胡旭艳 388 242 78.52 

5 102853210003639 沈悦星 383 241 77.72 

6 102953210315990 曾睿子 374 242 76.56 

7 105863456702889 曲航宇 380 228 76.00 

南京工程学院研究生处 

 2023年 4月 14日 


